附件5
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
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评奖实施细则
 
第一条  本实施细则依照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制定。
第二条  本实施细则所称广播电视栏目，系指由江苏省广播电视制作单位自主创作，且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，在江苏省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首次公开播出的广播电视新闻栏目、社教栏目。
栏目是指有共同特征（同类主题、题材、体裁）的内容版块，有明确的节目定位和节目方针，有鲜明的风格和特色，有固定的播出时间和包装形式，连续播出一年以上。
第三条  评选标准和要求：
（一）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导向正确，主题鲜明，弘扬主旋律，践行走转改，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
（二）内容健康，格调高雅，富于创新意识，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欣赏性俱佳，具有良好社会传播效果。
（三）内容选择与栏目定位、播出时段相适应，形式新颖，特色鲜明，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。
（四）广播电视特点突出，文字、声音、画面生动感人，制作精良，具有感染力。
（五）运用媒体融合和新媒体传播方式，参与性、互动性强。
第四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在年度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优秀栏目中评审产生。
第五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的申报办法为：
（一）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、完整填写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申报表》，报所在地文化广电旅游局或省直主管部门初审。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一式五份，并附完整视频文件一式两份（刻录光盘）。完整视频文件压缩为MP4或WMV格式视频文件，分辨率高于720P，以及其他可以体现作品传播效果的材料，如收视率、点击率证明，国内外播出情况、媒体报道材料等。
除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申报表》外，参评栏目奖还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栏目介绍（包括创办时间、所在频率、首播时段、播出周期、栏目定位、板块组成、主要特色、安全播出情况、社会效果等，1000字以内）。
（2）栏目所覆盖地区收听率或目标听众占有率、满意度排名等。
（3）上、下半年各一档代表作节目光盘及文字稿。
（二）省广电总台、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单位进行初审后，统一向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报送。
（三）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，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第六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设正式奖10个、提名奖10个。
第七条  省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、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评审委员会，负责栏目奖的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，具体组织实施栏目奖的评审工作。
第八条 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，并公布获奖名单，在全省通报表彰，颁发奖牌证书。
第九条 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广播电视栏目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

